
隈西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笫十七条第
二款规定,伪造、变造、隐匿或者故意销
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及其他会计资 +l,

编制虚假财务会爿报告,设置贝长外账或者
保留账外资金、资产的,县级以上财政部
门对单位可以处五干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共他直接
责任人员,可以处三T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的罚款;对会计人员吊销具会计从业资格
证书;对国家I作人员,还应当由其所在
单位或者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给予撤H。 直至
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

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共规定。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财政部门做 HJ

吊销资格沂i书或者许可证,对申位处五万
元以 L罚款、刈个人处三万元以上罚款处
罚决定的,应 当告知当藜人有要求听证的
权利。

第三十六条 同家工作人员和单位负
责人在会计管理I作 中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等,由 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
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

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8午 9

日起施行。

月 1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风景名胜区管理,保护

和含理利用风景名胜资源,根据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风景名胜区
的设立、规划、建设、保护、利用和符I吧

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风景名胜区应当坚持TJ尝规划、
统一管理、严格保护、永续利用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风景名胜区△作的领导,将风景名胜区
的保护、利用和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障风景
名胜区事业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

录

陕西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20∞ 年 3月 28日 陕西省第九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0⒄ 年 8月 3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
20∞ 年 5月 29日 陕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修订 )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总  则

风景名胜区的设立

规划与建设

保护与管理

法律责任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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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风景名胜区的

监督管理I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冂+资 源、林 qL、

农业、水利、环保、公安、文物、宗教、

旅游等部闸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风景名

胜区的保护工作。

第六条 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设盎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负
责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利用和统-管理I
作。其具体职责是 :

(— )宣传、执行有关风景名胜区管

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

(二 )组织实施风景名胜区规划 ;

(三 )保护风景名胜区的景观和 自然

环境 ;

(四 )建设、维护、符理风景名胜区

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

(五 )制 定风景名胜区笱理制度,维
护风景名胜区的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保
障游览安仝 ;

(六 )组织研究和宣传风景名胜区景

观的观赏、文化和科学价值 ;

(七 )本级人民政府赋予的共他职责。

第二章 风景名胜区的设立

第七条 风景名胜区划分为同家级风

景名胜区和省级风景名胜区。

申请设立风景名胜区,应 当提交包合

下列内容的有关材+J:

(一 )风景名胜资源的基本状况 ;

(工 )拟设立风景名胜区的范囿以及

核`心景区的范围 ;

(三 〉拟设立风景名胜区的性质和保

护目杯 ;

(四 )拟设立风景名胜区的游览条件 ;

(五 )与拟设立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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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等白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有权人、

使用杈人协商的内容和结呆。

第八条 设立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由
省人民政府申报。

设立省级风景名胜区,由 县级人民政

府申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

闸组织论证 ,提 出审查意见,报省人民政

府批准公布。

风景名胜区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

按照批准的范围设立界碑。

第九条 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森林

等自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有权人、使

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申请设立风景名胜区的人民政府应当

在报请审批前,与 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

森林等自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有权人、

使用权人充分协商。

囚设立风景名胜区对风景名胜区内的

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

有权人、使用权人造成损失的,应 当依法

给予补偿。

第三章 规划与建设

第十条 风景名胜区应当编制总体规

划和洋细规划。

总体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

(一 )风景资源评价 ;

〈工)生态资源保护措施、重大建设

项日布局、开发利用强度 ;

(三 )风景名胜区的功能结构和空间

布局 ;

(四 )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范围 ;

(五 )风景名胜区的游客容量 ;

(六 )有关专项规划。

详细规划应当根椐核`b景 区和共他景

区的不同要求编制,确定基础设施、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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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文化没施等建设项目的选址、布局

与规模,并明确建设用地范围和规划设计
条件。

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应 当符合风景

名胜区总体规划。

第十一条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和详细规划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编制。省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

划Hl县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

编制识1景名胜区规划应当与城乡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和

其他专业规划相协调。

第十二条 风景名胜区规划的编制 ,

应当采取招标等公平竟争的方武,选 择具

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

境外规划设计组织符合条件的,可以

参加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的投标活动。

第十三条 冂家级风景名胜区的总体

规划,由 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审批;详细
规划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省级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由 没区

的市人民政府审查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

报Fl务院建设行政主符部门备案;洋细规

划由设区的市建设行政丰骨部门审奄后报

省建设彳i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四条 经批准的风景名肛L区 规划
不得擅白修改,确需对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中的风景名胜区范围、性质、保护目柝、
生态资源保护措施、重大建设项 目布局、
开发利用强度以及炽1景名胜区的功能结构、

空问布局、游客容量进行修改的,应 当报

原审批机关批准;对共他内容进行修改的 ,

应当报原审批机关备案。

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确需修改的,应
当报原审批机关批准。

第十五条 风景名胜区规划未经批淮

的,不得在风岽名胜区内进行各类建设
活动。

风景名胜区内的各类建设活动必须符

合风景名胜区规划的耍求。风景名胜区内
建设项目的布局、高度、体呈、造型、风

格、色调等应当与生态环境、月围景观相

协调。

风景名胜区设立前已有的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共他设施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应
当实行搬迁,并依法给予补偿。

第+六条 在风景名胜区内修建公路、

缆车、索道、风景名胜区徽志等重大建设
△程,项 目的选址方案应当按照风景名胜

区的等级,报田务院建设行政主背部门或

者省·l没行政主筒部门核准。

第十七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风

景名胜区内进行建设活动时,应 当采取有

效措施,保护施工场地月围的文物、景物、

植被、水体和地貌;工程竣工后,应当及

时洧唑施工现场 ,l灰 复植被。

第四章 保护与管理

第十八条 风景名胜区胥Tli机 构应当

会 ol文物、林业、四土资源、环烧保护·=

有关部门做好景区内文物保护、倚被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造林绿化、护林防火和

病虫害、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

第十九条 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各种

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 当遵守风景名胜区

管理规定,保护风景名胜资源和公共设施 ,

白觉维护景区内的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

第二十条 风景名胜区内禁止下列

行为 :

(— )舌L扔废弃物,攀 折林木花草 ,

在景物和公共设施⊥刻画、涂弓 ;

〈二)在 非 指 定 区域 吸 烟、Fl火 、

︱

 ̈

︱
︱
︱

︱̈
︱
︱
"

"

l

"

"

"

l

"

"

Ⅱ

Ⅱ
Ⅱ
归
旧
旧
Ⅱ
"
旧

旧
归
旧
旧
旧
旧
旧
旧
旧
J
旧

旧
旧
■
旧
囗
旧
J
旧

旧

■
囗
■
■
■
门
旧
旧
旧
■
旧
旧
u
妇

旧
旧
旧
旧
归
,
旧

旧
屺
屺
旧
旧
陌
旧
旧
旧
们
旧
Ⅲ
归
归
旧
Ⅲ
归
Ⅱ
旧
■
四

353



驭土 ;

(二 ) L逆 经∵i,罔占罘点收贺 ;

(四 )廾 山、采矿、采石、挖沙、

荒、填培向然水系符破坏景观、帧被、

形、地貌和水体RJ活动 ;

(h)修坟立碑、砍伐古树名木、狩

猫或者lF捉 lJ’ 忄动物 ;

(六 )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

驸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 ;

(七 )损害风最名胜资源的共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在风△名胜区内进行下

列活动,ll/当 经风景名胜区竹理机构审核

后,依昭法律、法规的规定报有关+符 il,

门批准 ;

(— )椤摊 设中和从驻怪饮、旅游、

运输经菏活动 ;

(∷ 〉设炭、张贴商业丿宀 ;

(二 )运人未经检疫的动埴物或者引

人新的物种 ;

(ll)采 伐林木、采集物种lT本 、野

△药llΠ 丿1他林删产nLn;

(五 )举 办人 lrl游 乐、演出活动戊者

扪掇肜枧删 ;

(六 )改 变水资源、水环婉 冖然状态

的氵i斤 LlJ;

(七 )共他 j刂 能影响亻ji态和j岢观的lr动 .

第二十二条 lx景 名胜×竹理机构应

当愀椐规划,改 浒景区交逦、服务设施和

游览 l× 件,做好游人疏岢工作,保 障游览

安伞。在危险地段、水域和猛中出没、狗

窝帔物生KK域应当设置忤示标芯,并做

防范说明。

禁 L超过允许容‖接。
l游 客和在没有

安个保阡岣K域廾展游览JT动。

第二十三条 风以名〃t资 lllΙ 实行伯偿

使川.依托风景名胜×从刂i经营lF动 的中

位利l个 人,../当 向风岽名胜区什+l机 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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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赀。风景名胜区

的门票由风景名胜区符理机构负责出售。

风景名胜资源白偿使用赀和门祟收入

应当全。i⊥缴ml政 ,实行收支两条线皙理 ,

用T风景名胜资源保护、笨础设施维护/±
+

设和岽区的符Jψ 以及风杲名胜区内财产所

有人、使用杈人损失的补偿.

风景名胜资源伯偿使川赀的收取标淮

和风景名胜×门票价格的制定及调整,由

省建设行政⊥骨nF门 而有关邯门楗出意见,

报省财政、价格主彳I部门核定。

第二十四条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不

得从筝以计利为目的的经苻活动,不得将

规划、什理和监督等行政带理职能委托给

企业或者个人行使。

风景名胜区什+lt机 构HJ△作人员,不

得在风圩名胜区内的企业兼职。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矬设行政主廿

部门和风景名胜区什I刂机构应当力Π强风景

名胜区竹lll人 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共业

务素lP和竹理水平。

风景名胜区竹理人员应当逍守风岽名

胜区什Iψ 的法律、法规和各项制度,文明

执法,热情服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㈤务院 《风景名ll区 条例》洧处罚规定

的,由风甘名胜区菅理机构或者洧关行政

主符部门实施处罚。

佝关行政t符部门依法委牦风岽名胜

区带+F机构执行行政处罚的,由 风景名胜

区忏理机构按照委托杈限处罚。

第二+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 卜列

行为乏一的,曲 风岽名胜区符+l机构贞令

限期改 H,给予忤0,可 以并处罚款;造

开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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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损失的,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

(-)舌1扔 废弃物、攀折林木花草 ,

在景物和公共设施上刻画、涂写的,处五
十元罚款 ;

(二 )在非指定区域吸烟、Tl火 、取
土的,处五十元以上工百元以 阝罚款 ;

(三 )占 道经营、圈占景点收费的 ,

处二百元以上一干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在风
景名胜区内修建公路、缆车、索道、风景
名胜区徽志等重大建设I程 ,项 目的选址
方案未经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省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淮,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核发选址意见书的,Hl共 上级
机关或者行政监察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共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风景名胜区管T望机构依
据国务院 《风景名胜区条例》规定,对个
人处以五干元以~L,●j中位处以五万元以
⊥罚款的,应 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
证的权利。

第三十条 当 i· 人对依照本条例规定
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莩人逾煳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
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 做出处早l

决定的风景名胜区管T咀机构申诘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第三十一条 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及
共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 下列行为
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 ,

H1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窖责任 :

(— )未按规定设遐誓示标志和做出
防范说明的 ;

(二 )串 lm经营单位或者个人,敲 诈
勃索游客的 ;

(三 )擅 自提高门票和风景名胜资源
有偿使rl费的收取标准的 ;

(四 )不按风景名胜区规划要求和审
批程序批淮建设项目的 ;

(五 )超过允许容量接纳游客和在没
有安全保障的区域开展游览活动 ;

(六 )其他滥用职杈、玩忽职守造成
严重后果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⒛OB年 8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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